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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3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每股

现金分红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调整情况：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

年度利润分配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由13.8000元（含税）调整为13.7350元（含税）

● 本次调整原因：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381,423股公司股票已非交易过户至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致使公司本次可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 公司

按照维持拟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比例的原则，对2024年度利润分配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相应

调整。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2025年

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方案如下：

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基

数分配利润。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8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截

至董事会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之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为401,898股， 公司总股本

（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80,576,89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1,119.61万元人民

币（含税）。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

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

份）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

份）发生变化，公司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安杰思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

持有381,423股公司股票已非交易过户至“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专用证券账户，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由401,898股调整为20,475股。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80,978,794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20,475股，公

司拟参与利润分配股本总数变更为80,958,319股，公司维持拟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

红金额。 具体说明如下：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73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1,119.61万元人民币（含税），即调整后

每股现金红利=原定利润分配总额÷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111,196,116.48元÷80,958,319股≈

1.3735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4位），实际分配利润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

=1.3735×80,958,319≈111,196,251.15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2位，本次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

金红利的尾数四舍五入调整所致）。 具体以公司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688581

证券简称：安杰思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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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1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

实施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5年4月23日和2025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实际认购和最终缴款的审验结果，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际参与认购的

员工共计46人，认购资金已全部实缴到位，最终缴纳的认购资金总额为12,575,516.31元，认购份额对应

的股份数量为381,423股，股份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2025年6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381,423股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6月19日非交易过户至“杭州安杰思医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码：B887331540），过户价格为32.97元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81,42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710%。

根据公司《安杰思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自本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

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分2期解锁，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

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12个月、24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50%、50%，各年度具体解

锁比例和数量根据业绩考核结果计算确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688425

证券简称：铁建重工 公告编号：

2025-028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七线88号铁建重工一号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971,572,5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971,572,5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46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46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并由董事

长赵晖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和《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全部董事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部监事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李刚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1,523,697 99.7469 9,444,131 0.2377 604,693 0.015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9,983,981 99.7082 10,919,170 0.2749 669,370 0.016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9,979,981 99.7081 10,919,170 0.2749 673,370 0.017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9,983,981 99.7082 10,982,847 0.2765 605,693 0.015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1,521,196 99.7469 9,381,455 0.2362 669,870 0.0169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2,050,845 99.7602 9,341,911 0.2352 179,765 0.0046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8,954,640 99.6822 12,456,173 0.3136 161,708 0.0042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8,933,040 99.6817 12,414,096 0.3125 225,385 0.005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5,600,752 91.0096 9,762,399 8.4135 669,370 0.5769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1,245,381 99.7399 9,436,554 0.2376 890,586 0.0225

1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并投入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1,462,596 99.7454 9,503,732 0.2392 606,193 0.015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7,303,371 99.6407 13,599,780 0.3424 669,370 0.0169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1,564,197 99.7480 9,338,454 0.2351 669,870 0.0169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1,564,197 99.7480 9,338,954 0.2351 669,370 0.0169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7,216,133 99.6385 13,685,018 0.3445 671,370 0.017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6,784,942 99.6276 14,122,709 0.3555 664,870 0.0169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6,955,819 99.6319 13,584,918 0.3420 1,031,784 0.0261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56,955,819 99.6319 13,584,918 0.3420 1,031,784 0.026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25,788,545 92.9630 9,341,911 6.9040 179,765 0.1330

7

关于2024年度

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122,692,340 90.6748 12,456,173 9.2056 161,708 0.1196

9

关 于 公 司

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

情 况 确 认 及

2025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105,600,752 91.0096 9,762,399 8.4135 669,370 0.5769

10

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124,983,081 92.3678 9,436,554 6.9740 890,586 0.6582

11

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变更并投入新

项目的议案

125,200,296 92.5283 9,503,732 7.0236 606,193 0.44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议案1至议案11、议案13至议案18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3、本次会议议案6、7、9、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易建胜、李新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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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59,297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59,29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24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

业务规定，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12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

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

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12月2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艾为电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46）， 受公司其他独立

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胡改蓉女士作为征集人就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2年12月24日至2023年1月2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

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2023年1月4日，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2023-002）。

4、2023年1月1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议案。 次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04）。

5、2023年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4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7、2024年4月24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5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归属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

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1、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万股）

达成归属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达成归属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占已

获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总量的比例

余美伊 董事会秘书 0.4052 0.0810 20%

陈小云 财务总监 0.6008 0.1202 20%

核心骨干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428人）

228.6440 45.7285 20%

合计 229.6500 45.9297 20%

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可以进行股票登记的激励对象为437名，在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

中， 由于5名激励对象离职、2名激励对象全额放弃出资， 本次实际可归属的激励对象由437名调整为

430名，对应作废其第二个归属期可归属的0.4034万股限制性股票。因此，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实际归属人数合计为430名，对应归属数量为45.9297万股。

2、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3、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430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1、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6月24日。

2、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45.9297万股。

3、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获授股票归

属后不设置禁售期，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

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

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减持公司股票还需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

（4）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4、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项目 变动前股本数量 本次变动股数 变动后股本数量

无限售流通股 135,283,943 459,297 135,743,240

限售流通股 97,385,396 0 97,385,396

合计 232,669,339 459,297 233,128,636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232,669,339股增加至233,128,636股，本次归属未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激励归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但未导致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比例触及或者跨越5%及5%的整数倍， 也未导致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6月3日出具了《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4549号），对本次归属的430名股权激励对象的出资情况进行了审

验。经审验，截至2025年5月29日止，公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全部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

认缴款合计人民币17,264,974.23元，其中计入股本459,297.00元，计入资本公积16,805,677.23元。 本

次归属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6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公司2024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4,880,223.37元，基

本每股收益为1.1元/股。 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233,128,636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 公司2024年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59,297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20%，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

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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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18日，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安孚科技” ）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有关会议召开的通知，公司已于2025年6月17日以通讯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夏茂青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核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宁波九格众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九格

众蓝”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二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袁莉、张萍和钱树良持有的安

徽安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3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同时，拟向不超过35名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

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并达成一致，结合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现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序号 调整项目 前次方案 本次调整方案

1

募集配套资

金金额及用

途

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38,000.00万元，

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

的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数量为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除以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且不超过本次交

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最终的发行数量

及价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确定。 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为支付本次交易现

金对价19,003.68万元， 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

构费用1,400.00万元，标的公司安孚能源偿还

银行借款17,596.32万元。

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0,403.68万元，

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

的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数量为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除以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且不超过本次交

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最终的发行数量

及价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确定。 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为支付本次交易现

金对价19,003.68万元， 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

构费用1,400.00万元。

2

交易对方九

格众蓝取得

股份的锁定

期承诺

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安孚科技新增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交易对方取得的本次

发行股份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

定承诺。 若后续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

规范性文件发生变更，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安孚科技新增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交易对方取得的本次

发行股份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

定承诺。 若后续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

规范性文件发生变更，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本

次交易完成后六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

完成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企

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六个月，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本企业因上

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获得的新增股

份，亦应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3

交易对方张

萍和钱树良

取得股份的

锁定期承诺

截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束之日，对

用于认购安孚科技新发行股份的标的资产持

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达到或超过12个月的部分，

则该部分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

安孚科技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对用于认购安孚科技新发

行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个月的部分，则该部分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

中对应取得的安孚科技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上述股份锁

定期限内，交易对方取得的本次发行股份因公

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取

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若后

续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规范性文件

发生变更，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安孚科技新增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在

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本人取得的本次发行股

份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

衍生取得的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

诺，若后续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规范

性文件发生变更，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本次交

易完成后六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

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持有

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 本人因上市公司送

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获得的新增股份，亦应

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4

业绩承诺和

业绩补偿

九格众蓝作为业绩承诺方对本次交易的标的

公司安孚能源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连续三

个会计年度（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的净

利润进行承诺，若本次交易于2025年内实施完

毕，则标的公司安孚能源2025年-2027年实现

净利润（“净利润” 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35,096.07万元、37,743.43万元、39,807.91万

元。 若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时间延后，则业绩

承诺期相应顺延。

九格众蓝、华芳集团、钱树良和张萍作为业绩

承诺方对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

司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

（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的净利润进行承

诺，若本次交易于2025年内实施完毕，则标的

公司安孚能源2025年-2027年实现净利润

（“净利润” 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下同） 分别不低于

35,096.07万元、37,743.43万元、39,807.91万

元；宁波亚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亚锦科技” ）2025年-2027年实现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74,608.80万元、77,562.93万元、

80,181.28万元；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孚电池” ）2025年-2027年实

现 净 利 润 分 别 不 低 于 91,425.69 万 元 、

95,040.64万元、98,237.75万元。 若本次交易

实施完毕的时间延后， 则业绩承诺期相应顺

延。

5

减值测试及

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 上市公司将聘请符合

《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通过本次交

易取得的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

测试报告》。 如标的公司的期末减值额×本次

交易前九格众蓝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业绩承诺期限内九格众蓝已补偿股份总数×

购买标的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

金），则九格众蓝应向上市公司进行另行补偿。

另行补偿时，九格众蓝应优先以其于本次交易

中获得的作为交易对价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

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 具体内容详

见本报告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之“七、本次交

易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之“（五）

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补偿安排” 之“2、减值测

试及补偿安排” 。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 上市公司将聘请符合

《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通过本次交

易取得的标的资产、亚锦科技和南孚电池进行

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1、分别测算承诺方九格众蓝、钱树良和张

萍应补偿金额， 即如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

电池的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前承诺方各自

穿透持有的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电池股权

比例（标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应分别按照上

述公式进行计算，并取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

数额的最高值）〉（业绩承诺期限内承诺方各

自已补偿股份总数×购买标的资产之股份发

行价格＋承诺方各自已补偿现金）， 则承诺方

应向上市公司进行另行补偿。 另行补偿时，承

诺方应优先以其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作为交

易对价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

现金进行补偿；

2、如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电池的期末

减值额×本次交易前华芳集团穿透持有的标

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电池股权比例（标的公

司及其重要子公司应分别按照上述公式进行

计算，并取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数额的最高

值）〉华芳集团已补偿现金，则华芳集团应向

上市公司进行另行补偿。 另行补偿时，应以现

金进行补偿。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交易方案不作其他调整。 本次调整不构成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或变更。

本议案逐项审议，具体审议情况如下：

1、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关联董事夏茂青先生、余斌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

2、交易对方九格众蓝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夏茂青先生、余斌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

3、交易对方张萍和钱树良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夏茂青先生、余斌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

4、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夏茂青先生、余斌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

5、减值测试及补偿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夏茂青先生、余斌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九格众蓝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拟与九格众蓝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就标的公司以及

其控股的重要子公司亚锦科技和南孚电池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指标的资产过户实施完毕）后相应会计年度承

诺净利润数，以及实现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之补偿，减值测试及补偿等事宜进行约定，完善九格众蓝

利润承诺保证责任并达成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关联董事夏茂青先生、余斌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华芳集团有限公司、张萍和钱树良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

案》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中小股东利益， 上市公司拟与华芳集团、 张萍和钱树良签署 《业绩承诺补偿协

议》，各方就标的公司以及其控股的重要子公司亚锦科技和南孚电池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指标的资产过户实施

完毕）后相应会计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以及实现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之补偿、减值测试及补偿等事宜

进行约定并达成协议。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关联董事夏茂青先生、余斌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并达成一致，结合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对本次交易方案的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用途、交

易对方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减值测试及补偿进行调整，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2025年5月16日公布）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关联董事夏茂青先生、余斌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就本议案所述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核

查意见》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

案重大调整的核查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四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方案的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用途、交易对方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减值测

试及补偿进行调整，公司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年5月16日公布）《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及其摘要进行了修

改及补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四次修订稿）》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关联董事夏茂青先生、余斌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袁永刚、王文娟夫妇，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本

次交易前三十六个月内，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2025年5月16日公布）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说明》。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夏茂青先生、余斌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通过。

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就本议案所述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组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核查意见》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核查意见》。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

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年5月16日公布）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

定。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夏茂青先生、余斌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

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年5月16日公布）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

求》（2025年5月16日公布）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安徽安孚

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的监管要求〉四条规定的说明》。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夏茂青先生、余斌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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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或“安孚科技”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通知于2025年6月17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25年6月1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海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宁波九格众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九格

众蓝”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二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袁莉、张萍和钱树良持有的安

徽安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3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同时，拟向不超过35名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

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并达成一致，结合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现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序号 调整项目 前次方案 本次调整方案

1

募集配套资

金金额及用

途

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38,000.00万元，

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

的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数量为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除以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且不超过本次交

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最终的发行数量

及价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确定。 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为支付本次交易现

金对价19,003.68万元， 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

构费用1,400.00万元，标的公司安孚能源偿还

银行借款17,596.32万元。

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0,403.68万元，

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

的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数量为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除以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且不超过本次交

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最终的发行数量

及价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确定。 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为支付本次交易现

金对价19,003.68万元， 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

构费用1,400.00万元。

2

交易对方九

格众蓝取得

股份的锁定

期承诺

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安孚科技新增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交易对方取得的本次

发行股份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

定承诺。 若后续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

规范性文件发生变更，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安孚科技新增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交易对方取得的本次

发行股份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

定承诺。 若后续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

规范性文件发生变更，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本

次交易完成后六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

完成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企

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六个月，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本企业因上

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获得的新增股

份，亦应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3

交易对方张

萍和钱树良

取得股份的

锁定期承诺

截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束之日，对

用于认购安孚科技新发行股份的标的资产持

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达到或超过12个月的部分，

则该部分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

安孚科技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对用于认购安孚科技新发

行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个月的部分，则该部分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

中对应取得的安孚科技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上述股份锁

定期限内，交易对方取得的本次发行股份因公

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取

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若后

续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规范性文件

发生变更，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安孚科技新增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在

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本人取得的本次发行股

份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

衍生取得的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

诺，若后续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规范

性文件发生变更，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本次交

易完成后六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

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持有

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 本人因上市公司送

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获得的新增股份，亦应

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4

业绩承诺和

业绩补偿

九格众蓝作为业绩承诺方对本次交易的标的

公司安孚能源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连续三

个会计年度（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的净

利润进行承诺，若本次交易于2025年内实施完

毕，则标的公司安孚能源2025年-2027年实现

净利润（“净利润” 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35,096.07万元、37,743.43万元、39,807.91万

元。 若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时间延后，则业绩

承诺期相应顺延。

九格众蓝、华芳集团、钱树良和张萍作为业绩

承诺方对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

司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

（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的净利润进行承

诺，若本次交易于2025年内实施完毕，则标的

公司安孚能源2025年-2027年实现净利润

（“净利润” 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下同） 分别不低于

35,096.07万元、37,743.43万元、39,807.91万

元；宁波亚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亚锦科技” ）2025年-2027年实现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74,608.80万元、77,562.93万元、

80,181.28万元；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孚电池” ）2025年-2027年实

现 净 利 润 分 别 不 低 于 91,425.69 万 元 、

95,040.64万元、98,237.75万元。 若本次交易

实施完毕的时间延后， 则业绩承诺期相应顺

延。

5

减值测试及

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 上市公司将聘请符合

《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通过本次交

易取得的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

测试报告》。 如标的公司的期末减值额×本次

交易前九格众蓝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业绩承诺期限内九格众蓝已补偿股份总数×

购买标的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

金），则九格众蓝应向上市公司进行另行补偿。

另行补偿时，九格众蓝应优先以其于本次交易

中获得的作为交易对价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

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 具体内容详

见本报告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之“七、本次交

易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之“（五）

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补偿安排” 之“2、减值测

试及补偿安排” 。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 上市公司将聘请符合

《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通过本次交

易取得的标的资产、亚锦科技和南孚电池进行

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1、分别测算承诺方九格众蓝、钱树良和张

萍应补偿金额， 即如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

电池的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前承诺方各自

穿透持有的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电池股权

比例（标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应分别按照上

述公式进行计算，并取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

数额的最高值）〉（业绩承诺期限内承诺方各

自已补偿股份总数×购买标的资产之股份发

行价格＋承诺方各自已补偿现金）， 则承诺方

应向上市公司进行另行补偿。 另行补偿时，承

诺方应优先以其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作为交

易对价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

现金进行补偿；

2、如标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电池的期末

减值额×本次交易前华芳集团穿透持有的标

的公司/亚锦科技/南孚电池股权比例（标的公

司及其重要子公司应分别按照上述公式进行

计算，并取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数额的最高

值）〉华芳集团已补偿现金，则华芳集团应向

上市公司进行另行补偿。 另行补偿时，应以现

金进行补偿。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交易方案不作其他调整。 本次调整不构成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或变更。

本议案逐项审议，具体审议情况如下：

1、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用途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交易对方九格众蓝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交易对方张萍和钱树良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减值测试及补偿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九格众蓝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拟与九格众蓝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

就标的公司以及其控股的重要子公司亚锦科技和南孚电池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 （指标的资产过户实施完毕）后

相应会计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以及实现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之补偿， 减值测试及补偿等事宜进行约

定，完善九格众蓝利润承诺保证责任并达成补充协议。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华芳集团有限公司、张萍和钱树良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

案》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中小股东利益， 上市公司拟与华芳集团、 张萍和钱树良签署 《业绩承诺补偿协

议》，各方就标的公司以及其控股的重要子公司亚锦科技和南孚电池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指标的资产过户实施

完毕）后相应会计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以及实现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之补偿、减值测试及补偿等事宜

进行约定并达成协议。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并达成一致，结合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对本次交易方案的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用途、交

易对方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减值测试及补偿进行调整，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2025年5月16日公布）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四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方案的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用途、交易对方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减值测

试及补偿进行调整，公司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年5月16日公布）《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及其摘要进行了修

改及补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四次修订稿）》及其摘要。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袁永刚、王文娟夫妇，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本

次交易前三十六个月内，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2025年5月16日公布）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

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年5月16日公布）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

定。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

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年5月16日公布）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

求》（2025年5月16日公布）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031

证券简称：安孚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47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九格众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秦大乾保证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XX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23.18%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29.98%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300305851084N

□ 不适用

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40100MA2RY4PF3X

□ 不适用

宁波九格众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201MA7BNYY47Y

□ 不适用

秦大乾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

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

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仅增持

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深圳市前海

荣耀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2,299.4568 10.89% 2,299.4568 9.12%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注1

不适用

合肥荣新股

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85.2160 9.88% 2,085.2160 8.27%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不适用

宁波九格众

蓝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 2,665.5691 10.57%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不适用

秦大乾 508.3120 2.41% 508.3120 2.02%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不适用

合计 4,892.9848 23.18% 7,558.5539 29.98% -- -- --

注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导致，该事项需经有关部门审核后方可实施。

三、其他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交易尚需有权监管机构批准等程序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披露的（《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四次修订稿）》中对本次交易的有关风险进行了提示，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述报告书中相关

风险提示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031

证券简称：安孚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48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福建南平大丰电器有限公司、南平市绿色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3.26%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1.1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福建南平大丰电器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507007053334386

□ 不适用

南平市绿色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50700MA2XUTRW78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

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仅增持填

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福建南平大

丰电器有限

公司

1,624.0000 7.69% 1,624.0000 6.4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

注1

不适用

南平市绿色

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1,175.0404 5.57% 1,175.0404 4.66%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

不适用

合计 2,799.0404 13.26% 2,799.0404 11.10% -- -- --

注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导致，该事项需经有关部门审核后方可实施。

三、其他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交易尚需有权监管机构批准等程序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披露的《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四次修订稿）》中对本次交易的有关风险进行了提示，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述报告书中相关风

险提示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